
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公聽會 

⚫ 議題背景： 

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」第 11條規定，我國應以每五年為一期

訂定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，歷經多次討論研商，環保署已會商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達成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（草案）共識，即將舉辦

公聽會，向各界說明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、策略行動

及配套措施之規劃，並且徵詢各界意見，強化資訊揭露及溝通對話，

以凝聚社會共識，共同推動落實我國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。 

 

⚫ 會議議程及資訊 

【北部公聽會】 

時 間：109年 10月 15日（四）下午 2:00~4:30 

地 點：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延平分部（大新館）—4F數位演講廳 

地 址：台北市延平南路 127號 

議 程： 

時間 項目 

13:30~14:00 報到 

14:00~14:10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(草案)簡報 

14:10~15:10 六大部門簡報 

15:10~16:30 聽取民眾意見及回應 

16:30~ 散會 

交通資訊： 

◼ 公車：至東吳城中校區站下車或小南門站下車 

◼ 捷運：西門站下車 2或 3號出口或小南門站 1號出口 

 

  



【中部公聽會】 

時 間：109年 10月 16日（五）上午 9:30~12:00 

地 點：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—4F史蒂文生廳 

地 址：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 

議 程： 

時間 規劃議程 

9:00~9:30 報到 

9:30~9:40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(草案)簡報 

9:40~10:40 六大部門簡報 

10:40~12:00 聽取民眾意見及回應 

12:00~ 散會 

交通資訊： 

◼ 台鐵：直走約 30秒抵達 

◼ 高鐵：請往出口 3台鐵車站方向直行，右轉往台鐵售票大廳，會

議中心即在左側 

◼ 開車：台 74線的 1-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，右轉環河橋於高鐵東

路右轉直駛至高鐵東一路左轉 

 
◼ 指引：高鐵臺中站出站後朝臺鐵烏日站前進，步行約 10分鐘至臺

鐵烏日站大廳，即可看到集思會議中心 

 



【南部公聽會】 

時 間：109年 10月 20日（二）下午 2:00~4:30 

地 點：蓮潭國際會館—401會議室 

地 址：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

時間 項目 

13:30~14:00 報到 

14:00~14:10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(草案)簡報 

14:10~15:10 六大部門簡報 

15:10~16:30 聽取民眾意見及回應 

16:30~ 散會 

交通資訊： 

◼ 台鐵和高鐵：往四號出口，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，約 15

分鐘 

◼ 捷運：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 R15生態園區站轉搭捷運接駁公車紅

51至會館下車 

 

  



⚫ 共同注意事項： 

防疫實聯制疫調需求 

1. 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聯制規定，請提供身分證字號報

名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，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

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。 

2. 於報到時攜帶身分證明文件（身分證、駕照、護照、健保卡等具

姓名及照片之證件），以利實聯制確認。 

3. 每場次入場人數有限，報名額滿為止。 

4. 因防疫需求，報到時及會議室內請務必戴口罩並配合題溫量測及

酒精消毒。 

⚫ 會議發言規則： 

1. 於各場次會議舉行前 1日中午 12時前至報名網址，填妥線上報名

表，以便安排發言順序，如就各議題有意見者，得先行於線上提

供。 

2. 依會務人員安排之發言順序及時間於會場表達意見，並提供該意

見之書面資料。 

3. 發言時為配合網路直播，請依發言順序至發言台發言，發言者於

序號前 2位發言時，可先至發言預備席準備。 

4. 對無線上/現場提供發言意見者，發言採舉手發言制， 2 人以上

同時請求發言者，由主持人指定先後次序。  

5. 主持人指定發言次序時，得就個人或代表團體尚未發言或發言較

少者優先發言。  

6. 表達意見請簡明扼要，每人每項議題發言時間以 3 分鐘為原則，

會務人員將於 2 分 30 秒按一聲短鈴提醒，3 分鐘時按兩聲短

鈴提醒。 

7. 如因會議時間限制未及發言，或發言後仍未盡意者，可於會議結

束前提交書面意見，列入當日會議紀錄。 

⚫ 會場秩序 

1. 因應 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防治作業，請配合體溫量測；如有發

燒、咳嗽、呼吸道症狀等，請勿出席會議；會議過程請配戴口罩。 

2. 依會務人員引導簽名、入座。 

3. 不得有鼓譟、喧鬧、破壞公物、妨礙或干擾會議進行之行為。 

4. 禁止攜帶旗幟、棍棒、無線麥克風或其他危險物品。 



5. 與會人員違反第 3 點及第 4 點規定、有妨礙會議秩序或有其他

不當行為者，主席得終止其發表意見，命其離開會場；情節重大

者，本署並得移送法辦。 

6. 會議進行期間，請將手機調為震動或靜音模式，如需接聽電話請

至會場外為之。 

7. 請勿攜帶海報、布條、廣告牌進入會場內及在會場內發送非會議

準備之資料。如欲發送個人或團體參考資料，請一律放置報到處

設置之專區，供其他與會者自行取閱。 

8. 會議當中如發生緊急意外事故，請聯絡會場工作人員進行處理。 

⚫ 會議紀錄及錄影上網  

1. 會議紀錄以發言單為準，未繳交發言單者，由工作人員依據現場

發言內容摘要紀錄。 

2. 發言內容及書面意見應避免使用不雅文字，若有不雅文字，主辦

單位將以星號(*)取代之。 

3. 本次會議將全程錄音及錄影，與會者視同同意主辦單位錄影畫面

使用。 


